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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

論日本都市更新制度 

──以日本都市再開發法為中心 

日本有關都市更新制度之法規範基礎，主要係昭和44年始

公布之都市再開發法（1969年）（含其施行令）1，與昭和45
年（1970年）發布之「依據都市再開法之權利變換與強制執行

等與其相關之調整規則」等構成。因該年代正逢日本經濟高速

發展，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，所以必須高度有效地利用都市土

地，並促使土地高度利用區亦能有安全消防及機能妥適之合理

調整2，從而，制定都市再開發法，對於土地之高度利用與建

設相關公共設施，即有迫切之必要3。 
日本於1969年制定之都市再開發法，因為其制定過程大多

依據都市開發現實之必要性，規劃出對於計畫與更新事業之對

象，對於宏觀視野、理想架構（例如：創造良好的都市環境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參見遠藤博也，都市計畫法50講，有斐閣雙書，昭和58年4月1日

（1983年），改訂版，頁217以下。日本都市再開發法自昭和45
年公布至平成29年（2017年）止，共計有57次修正，除少部分涉

及地方自治法、行政不服審查法、民法、會社法、行政事件訴訟

法、道路法、民事執行法、民事保全法……等法律修正外，凡涉

及重要內容者均加以更新之，以謀與時俱進。 
2  小林實，都市再開發法の概要，ジュリスト722號，1980年8月1

日出刊，頁179；小林實，都市再開發の歴史と現状。課題，ジ

ュリスト704號，1979年11月15日出刊，頁59-60。 
3  川上秀光，都市再開發の必要性と可能性，ジュリスト722號，

1980年8月1日出刊，頁62以下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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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都市安全、供給規劃之住宅、改善居民生活等）並無法兼

顧，因此曾遭學者批評為「視野窄小」4，不過日本大部分學

者對於制定都市再開發法，提供改善都市不良地區，提供行政

主體有公權力之強化手段，皆認有其必要性5。 
至於日本平成14年（2002年）公布之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

（最後一次修正為平成28年（2016））因僅涉及都市再生緊急

整備地域中之市街地促進更新，與日本特殊之社會經濟情勢變

化有重大關聯，意即日本急速資訊化、國際化、少子化及高齡

化的因素，始制定之特別法，成為都市計畫之特殊例外情形

（參見措置法§1之立法目的），基於篇幅所限，於此不擬加

以深論，於此合先敘明。因為其僅為都市計畫（法）之特殊例

外規定，而非都市更新（再開發法）之特例規範。 

壹、都市更新之目的與原因 

依日本都市再開發法第1條之開宗明義可知，都市更新之

目的在於：謀求都市土地合理健全之高度利用以及更新都市機

能，進而促進公共福祉（利益）6。由該條文字義分析可知：

日本都市更新最主要目的在於：都市土地之合理健全之高度利

用與都市機能之促進提升，其實兩者乃互為表裡，蓋都市土地

之高度利用結果，通常亦同時促進了都市更新發展之機能。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川上秀光，前揭文，頁65。 
5  中川澄人，都市再開發法の制定，ジュリスト430號，1969年8月

15日出刊，頁28以下參照。 
6  有關下列都市再開發法之中譯，請參見行政院經建會，健全經社

法規工作小組譯之「日本都市再發法」（1987年9月4日公布之日

本都市再開發法為準），1992年3月，頁1以下。此外，內政部營

建署網站上亦有中譯日本都市再開發法全文（發布日期為2016年

10月26日），得併參閱，其網址為http://twur.cpami.gov.tw/reports/ 
dl.aspx?MP=1&DLTYPE=3（2018年1月23日造訪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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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其強調「健全合理」之高度利用；而非盲目開發利用。 
都市所以必須再開發的原因，由都市再開發法第1條規定

作反面推論，應屬都市核心地區之土地利用不健全或不合理，

例如：公共設施不足或土地之立體利用不足等（即建物高度不

足等原因），所以土地利用之不健全（功能）或不合理（設

備），都是實施都市更新的原因（雖然日本法律沒有明文加以

規定更新之法定原因）7。 

貳、都市更新事業之分類 

日本都市更新制度的第一個特點係將都市更新事業區別成

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與第二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兩大類，

並對此兩類不同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亦有不同之規範（第一種規

定於第三章，第二種規定於第四章中）。此外，日本都市再開

發法第2條第1款明文將「市街地再開發事業」（都市更新事

業）定義成：凡依都市計畫法或都市再開發法（第七章除外）

而實施建築物與建築基地之興建，設置公共設施等相關事業及

其附帶事業者，以避免爭議8。以下乃就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

與第二種都市更新事業之內容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9 

所謂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係指在高度利用地區內（指日本

都市計畫法§8Ⅰ所稱之高度利用地區），建築物不符合耐

火建築之標準，而且公共設施不足，土地利用過度細分致土地

利用狀況顯著不健全之地區，得由地方自治團體（地方公共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遠藤博也，都市再開發法の位置づけ，ジュリスト430號，1969

年8月15日出刊，頁23參照。 
8  平成29年（2017年）6月2日最後一次修正版。 
9  遠藤博也，前揭註1書，頁219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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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）、日本住宅公共團體、市街地更新組合以及個人實施者

（如：股份有限公司、土地所有人或租賃權人過半數者）10，

以權利變換方式來進行都市更新者。 

二、第二種都市更新事業11 

所謂第二種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以土地徵收之方式來進行都

市更新計畫之事業，而實施主體為地方自治團體、股份有限公

司、土地所有權人與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等，其實施之

地區，除須符合第一種更新事業之要件外，尚須：該地區內

不符合安全防火標準之建築物，超過相當比例以上，致有釀成

災害之虞或環境不良者；在發生大規模火災時，有急速設置

大眾避難廣場之必要時，或該區域內有整頓建築物及建築基地

之必要者；面積須在0.5公頃以上者（都市再開發法§3-2參

照）。 

三、比較分析 

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與第二種都市更新事業，在實施主

體、實施地區與實施方式上有所區別，以下乃以圖表加以綜合

比較之：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 所謂個人實施者，依日本都市再開發法第2條之2第1項規定乃係

指：於高度利用地區內擁有宅地所有權或出租權者，或取得宅地

所有權人或出租權人之同意者，個人實施者得為一人或數人。 
11  遠藤博也，前揭註1書，頁221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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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論日本都市更新制度 5 

事業別 第一種再開發事業 第二種再開發事業 

實施主體

個人實施者（股份有限有

公 司 ； 土 地 所 有 權 人

等）。 
市街地再開發組合。 
地方自治團體（都、道、

府、縣、市町村之地方政

府）。 
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

構。 
（§2-2） 

地方自治團體。 
股份有限公司；土地所有權

人。 
 獨 立 行 政 法 人 都 市 再 生 機

構。 
（§2-2） 

實施地區

都市計畫法第8條第1項第

3款之高度利用地區。 
地區地面三層以上耐火建

築物面積低於所有建築物

總面積1/3以下。 
因公共設施不足或土地利

用過度細分，形成土地利

用狀況十分不健全。 
為謀求該區域土地高度利

用，以期更新該都市之機

能。 

符合左格中～項要件者 
面積0.5公頃以上，且符合下

列任一要件者： 
該區域內防災上有問題之

建物數量超過規定比例以

上，致明顯有釀成災害之

虞或使環境極為惡劣者。 
該區域內需儘速整頓建物

及基地及發生火災時居民

避難所需的公園、廣場等

重要公共設施興建。 
（§3-2） 

實施方式

「權利變換方式」： 
由區內之土地或建築物各個

權利人提供土地、建築物或

各項權利價值；投資者則提

供資金合作開發。 
俟事業完成，依個案所提供

之資產大小，等價交換新的

建 築 基 地 或 建 物 等 有 關 權

利，或給予補償。 

「全面收買方式」： 
對區內的土地及地上物採全面

收買方式。對於希望留在原地

居住者，以相當補償金額之建

築物設施補償之。 
對於相關權利協議不成者，利

用「土地徵收法」強制徵收反

對者之土地或建物，以利更新

事業的進行。 

 
日本區別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與第二種都市更新事業主要

乃基於二點考量：第一：面積是否大於0.5公頃之大更新。第

二：使用權利變換方式或是土地徵收之手段來進行更新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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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這兩種不同的標準來區別，不僅概念清楚，而且使行政主體

享有兩種模式之選擇權，便於就不同情況之更新計畫，採取相

異之手段，頗值得我國都更條例修法之參考。 

參、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

以下乃就第一種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主體、程序、權利變

換方式等重要內容，以都市再開發法條文規定為主軸，輔以學

界之批評，介紹如下： 

一、實施主體 

依日本都市再開發法之規定，得為第一種更新事業之實施

主體計有個人實施者（§7-9～§7-13）；區域內一定比例之所

有權人或承租權人（§11及§14）；地方自治團體（§51）；

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（§58）四大類： 

由個人實施 

昭和50年（1975年）起，日本都市再開發法於第二章中增

訂第一節個人實施者（由§7-9～§7-20，共計12條條文），使

得在更新地域內無任何權利之個人，亦得成為更新主體，其主

要目的在於靈活運用民間活力，投入龐大之更新事業中。12 
個人若欲成為都市更新之主體，依都市再開發法第7條之9

的規定，應擬定「準則」與更新事業計畫，向當地之都道府縣

申請許可，都道府縣為許可決定前，除應徵詢下屬之市町村之

意見外，並應徵求當地公共設施管理者或準（應擔任）管理者

之同意（§7-12參照）。此外，所謂「個人」亦得為數人共同

實施，若屬數人時，則應提規約與更新事業計畫，申請當地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 森稔、橫山寬、中元三郎，都市再開發と民間ディべロッパーの

役割，ジュリスト722號，1980年8月1日出刊，頁104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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